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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源化工玖源化工玖源化工玖源化工（（（（集團集團集團集團））））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Ko Yo Chemical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888827272727））））        

股東提名他人參選董事之程序股東提名他人參選董事之程序股東提名他人參選董事之程序股東提名他人參選董事之程序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88條規定: 

 

除非具有正式資格可出席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獲提名人除外）簽署通知書，說明其提 

名有關人士參選之意向，且獲提名人亦簽署通知書表明其願意參選，而有關通知書亦已呈交 

總辦事處或股份過戶登記處（惟發出有關通知書之最短期限須為最少七(7)日），而呈交有關

通知書之期限須自寄發有關選舉指定舉行之股東大會通知翌日開始，直至不遲於該股東大會

舉行日期前七(7)日止，否則，除非獲董事推薦參選，概無人士（將於大會上退任之董事除外）

符合資格於任何股東大會獲選為董事。 

 

因此，倘股東有欲提名他人參選董事，可在本文其後所述的期間提交下列文件到本公司在香 

港之總辦事處(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55號信和廣場31樓02室): 

 

1. 表明有意提名該人士參選董事之書面通知，該書面通知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須予披

露該名人士包括其姓名及個人履歷等之資料及經該股東簽署;及 

2. 該人士簽署表示願意參選且同意刋登其個人資料之書面通知。 

 

該文件須於發出股東大會通知書後之最短期限為最少七(7)日內交予本公司在香港之總辦事

處。文件收悉後，本公司將核實有關文件及倘該建議符合程序，將按上市規則第13.70 條的規

定就該建議刋登公告及/或發出補充通函。 

 

 

 

本細則以英文及中文編製，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